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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按领丰砂厂标准产能为每月生产建筑用砂60,000吨/月（标准产能），暂定本合同产量为720,000吨/年（按12个月标准产能计算）。
2、供应商所报的运营管理服务含税综合单价包安全生产、包质量、包环境保护、包文明施工、包职业健康、包保险、包利润、包税金、包风险等一切相关费用，约定的所有工作内容均已包含在以上单价中，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成交供应商不得再行要求采购人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3、以上计量单位吨是指本项目生产出合格成品砂的数量单位。
4、运营管理服务费=生产出合格成品砂数量*运营管理服务含税综合单价。
二、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
1、服务地点: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清布村团结路2-1(空港花都)；
2、服务范围:运营管理服务;
3、服务内容:对领丰砂厂洗砂项目生产系统进行日常运营管理及维护。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领丰砂厂洗砂项目生产运营管理；
（2）领丰砂厂破碎、洗砂等与生产相关的辅料参配管理及生产系统的配套设施、设施（建(构)筑物除外）日常生产正常运行管理；
（3）生产线维修保养及零配件和易损件等更换；
（4）料源进场计量和场内堆存管理；
（5）产品生产质量检测试验；
（6）成品料堆存管理和装车计量；
（7）生产弃料处理；
（8）生产运营、维护保养、进出料统计资料的归档整理；
（9）厂区的安全生产、消防、环卫管理；
（10）配合采购人进行售后服务（品类需求，商品意见调查等）；
（11）采购人为保证领丰砂厂生产安全正常运营而安排的其它合理工作。
三、服务质量要求及验收
1、关于成交供应商服务内容:需合法合规合格并及时有效，需符合采购人要求，且采购人有权按照相关规定对成交供应商服务内容进行检查和考核。
2、成交供应商须保证采购人的成品砂质量符合JC/T 2548-2019《建筑固废再生砂粉》、GB/T14684-2022《建设用砂》、GB/T14685-2022《建设用卵石、碎石》等最新标准。其中:产品合格率达100%。
四、付款方式 
1、过程计量、结算及支付:
（1）计量、结算：运营管理服务费按当期销售成品砂量进行计量，并按月办理过程结算。成交供应商每月21日向采购人提交上月21日~本月20日期间双方签字确认的销售成品砂量，作为月度(当期)结算依据。
（2）支付：以上过程结算的支付，成交供应商按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量，提交支付申请书，采购人审批通过后，且采购人已收到对应销售账款后，支付至该周期结算款的100%结算。如成交供应商在过程运营服务中不满足采购人相关管理要求,采购人有权在后续款项中相应扣除，具体扣罚款根据采购人相关管理办法计算。
2、最终计量、结算及支付:
[bookmark: _GoBack]（1）最终结算计量依据以最终生产出合格成品砂数量（如有原料未生产，折算为成品砂数量）为计量数据，单位为吨。
（2）合同期满，双方需对本合同办理最终结算确认，如有过程超付，成交供应商需无条件退回；如有未付款或扣罚款，在双方确认最终结算后，一次性结清。
3、税率及发票：
按国家税务机关相关规定执行。每次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当向采购人开具对应业务的合法有效的发票，如成交供应商未及时开具发票或发票不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及政策法规的，采购人有权暂停支付服务款，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